石台县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
起草说明

近年来，全国发生多起小区储藏室(车库)违法出租违规使用火灾爆炸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办法。此办法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全国其他地区规范整治的经验和做法基础上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的。现将《石台县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过程
（一）起草背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6号令）《安徽省燃气管理条例》《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按照程序制定形成《石台县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二）起草过程：《石台县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制订过程中，我办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交流制订工作，形成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2024年1月16日，印发了关于征求《石台县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石车储改办（2024）1号），向县车储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共有2个单位反馈意见6条，采纳或吸收了4条。2024年1月16日，在县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时间自2024年1月16日至2024年2月16日。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一）健全完善城区居民住宅小区储藏室（车库）安全管理的实施办法，有效防范遏制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GoBack]（二）该办法在总体思路上：一是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居住安全，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促进储藏室（车库）规范使用、合理利用。二是明确了储藏室（车库）规范使用、执法查处、监督管理，强化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物业分层级的应对责任。
三、主要内容
办法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则，明确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第二部分是规范使用，明确了储藏室（车库）规范使用遵循的原则和严禁使用用途。第三部分是加强管理，明确了社区、物业服务企业、乡镇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第四部分是工作要求，对社区、物业服务企业、乡镇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形成合力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第五部分是附则，明确了办法施行时间和负责解释单位。
四、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县住建局、县应急局负责解释。
